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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一天，我办公室来了一位近!"岁
的张姓妇女，身边跟着一个六七岁的
女孩。祖孙俩来自崇明，一进门张女
士就拿出一沓医保就诊卡对我说：“我
有病，是#"年前的一次计划外怀孕做
人流手术造成的”。我看了疾病诊断，
原来是“子宫颈糜烂并发附件炎”。

$%年前张女士因计划外怀孕，根
据当时的人口政策，经当地计划生育
办公室动员到医院做了人流手术，手
术后身体并无大碍。&年前因下身不
适，经医院诊断患了子宫糜烂并发附
件炎。她错误地认为自己所患的
病是$%年前的人流手术引起的，
因此经常到县政府、市信访办上
访，要求政府补偿$%万元。因多年
诉求无果，她便到我办公室向我
求助。我曾经从事计划生育工作
多年，对常规节育手术的常识有
所了解，一般人流是不会造成后
遗症的，如果有问题，也是在手术
之后的半个月内发生。她的人流
手术已经过了$%年，即使现在有
疾病，也应该与当年的人流手术
无关。而且我曾经查阅过一个关
于农村妇科病的调查报告，据全
国妇联普查当下农村妇女有诸如
附件炎、子宫颈糜烂的妇科疾病
达&'(，主要是由不卫生的生活
习惯所造成。我把所了解的情况
跟她耐心地解释，劝她赶快抓紧
治疗，谁知她不但不听，还蛮不讲
理地跟我争辩。我告诉她，如果她
的诉求合理，我会向有关部门反
映，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也
是有法律规定的。然后我询问一
旁的女孩情况，她告诉我女孩是
她的孙女，今年本来应该就读一
年级，因为她只身外出已达三年，
孩子没人带，便一直带在身边。我
问女孩，想不想读书。女孩怯怯地
点头，我问她为什么不去读书，她
看看张女士说：“奶奶不让读。”我
气愤地告诉她，)年义务教育是国
家的法规，你不让孙女读书是犯
法的，你不能为了满足自己的无
理诉求，剥夺孩子的读书权利。她
似乎钻进牛角尖一时无法自拔，虽然
不再跟我争辩，但仍然一脸茫然。
为了制止她的错误行为，我随即

拨通了她所在县政府信访办电话，告
诉他们：你们县某某乡某某村的村民
所诉求的事宜一律由我处理，希望你
们今后不接待，不受理，不补偿，如果
她再来找你们，就让她找我。据该县
信访办同志告诉我，他们夫妻俩正在
闹离婚。原来，她为此事多年外出，不
上班，不理家务，因孙女在家没人带，
便把孙女带在身边，儿子儿媳也颇有
意见，因张女士在家很强势，儿子儿
媳也敢怒不敢言，干着急。张女士不

仅耽误了孙女的学业，而且为了向政
府诉求，自己有病不去治疗，越来越
严重，丈夫百般劝慰无效，终于向她
提出离婚。
知道了他们家的实情，我更为她

着急，劝她赶快回家，不要钻牛角尖，
离婚事大，耽搁孙女读书影响孙女前
途事更大。两个月后，我带演出队伍
到该乡敬老院演出，特地向该乡的党
委书记了解张女士近况。党委书记告
诉我，幸亏我及时劝阻，挽救了她的
家庭。虽然被我训斥了一顿，但张女
士从我那里回去以后，积极配合医生
治疗，身体状况大为改观，现在已经
找了一份工作，孙女也上了学，一家
人过上了正常的生活。听罢我不
禁为张女士及其家人感到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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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仅使得她本人的疾病得到了

有效的治疗!而且孙女如愿上学!

一家人回归正常的家庭生活!大

团圆结局"

这里我们来谈一下未成年人

的保护问题" 先来讲讲未成年人

的定义!#未成年人保护法$ 的规

定! 本法所称未成年人是指未满

十八周岁的公民% 对于未成年人

的家庭保护! 主要是针对父母或

者其他监护人! 他们应当创造良

好&和睦的家庭环境!依法履行对

未成年人的监护职责和抚养义

务"同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

当学习家庭教育知识! 正确履行

监护职责!抚养教育未成年人"父

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尊重未成

年人受教育的权利! 必须使适龄

未成年人依法入学接受并完成义

务教育! 不得使接受义务教育的

未成年人辍学"

而本次纠纷中! 张女士因为

自己的问题带着孙女四处上访!

不让孙女上学!儿子&儿媳作为孙

女的监护人'敢怒不敢言(的不作

为!都是违反上述规定的行为%特

别是作为孙女的父母!儿子&儿媳

虽然没有直接阻扰孙女上学!但

他们对张女士的不当行为没有进行

有效阻止!而是听之任之!这种消极

的不作为也是违反规定的%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依法履

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未成年人合法

权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居民委员

会&村民委员会予以劝诫&制止)构成

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

法给予行政处罚%

所以!为人父母!一定要依法保

障自己子女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

育!这是作为监护人的义务!父母在

履行法定义务时!不应受他人的干涉

和影响% 孙鸣民 律师

! ! ! !多年前，赵先生家里的老房
子拆迁，赵先生的两位哥哥和父
母因为拆迁的事，有了纠纷，经过
一、二审，法院判决拆迁安置的一
套房屋归赵先生的父母所有。因
为这场官司，赵先生的两位哥哥
和父母再也没有来往。之后的日
子里，都是赵先生在照顾父母。就
是因为两位哥哥的态度和做法，
让父母很寒心。其间，那套打官司
确认归父母的房屋办出了产权
证，产权登记在父母两人名下。之
后，他们两位老人就去了公证处
分别立了公证遗嘱，内容是一样
的，就是在他们百年后，他们名下
的房产份额由赵先生继承。一年
多前，母亲因病过世了，赵先生通
知了两位哥哥，但他们都没有来
参加母亲的葬礼。

公证遗嘱一直由父母保管，
在母亲过世后，父亲才拿出来。一
开始赵先生也没有想着要打官
司，但是前不久通过亲戚传话，他
听说两位哥哥得知母亲过世后，
打起了这套房子的主意。于是父
亲催着赵先生先处理房子的事。
作为赵先生的代理人，我们

收集证据后，依法向法院提起诉
讼，诉讼请求为由赵先生依法继
承这套房屋中属于母亲所有的产
权份额。由于赵先生的母亲是农
民，没有人事档案材料，因此，我
们还前往有关部门调查，确认了
这个事实，并提供了相关的户籍
资料等。
庭审中，我们提出公证遗嘱

由遗嘱人经公证机关办理，本案
中，赵先生母亲所立的遗嘱符合
法律规定，故赵先生的诉讼请求
应得到法院的支持。
对此，赵先生的两位哥哥提

出公证遗嘱中母亲的签字不是母

亲本人亲笔所签，还认为当时母
亲身体不好，估计是脑子也不清
楚，所以这个公证遗嘱他们不认
可。但他们并没有提供相应的证
据予以证明。我们提出，公证遗嘱
不同于自书遗嘱和代书遗嘱，是
由公证机关办理，而且公证机关
办理公证遗嘱时，是有一定的程
序的。赵先生的哥哥认为公证遗
嘱中的签字非母亲亲笔所签，且
母亲立遗嘱时无民事行为能力或
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应提供相
应的证据证明，否则应承担举证
不能的责任。因此，赵先生两位哥
哥的辩称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

看到我们提供的证据材料，
以及在庭审中据理力争，赵先生
的两位哥哥同意这套房屋中属于
母亲的份额由赵先生继承。最终
本案在法院的主持下，达成了调
解协议，赵先生如愿继承了这套
房屋中属于母亲的份额。

黄华明 律师

! ! ! ! 钱阿婆和老伴有四个子
女，大儿子在十多年前意外过
世，大儿媳后来再婚了，孙子就
同母亲和继父一起住。二儿子
出国定居，两个女儿在上海。

老话说“养儿防老”，但对
于钱阿婆夫妇来讲，养儿并不
防老，都是两个女儿在照顾他
们的生活起居。去年初，老伴身
体不适，去医院检查后，确诊为
胃癌晚期。因为老伴年纪大了，
医生不建议手术，就是保守治
疗，去年底，老伴还是走了，留
下钱阿婆一个人。两个女儿不
放心钱阿婆一个人住，就让钱

阿婆轮流住在她们两人的家
中，一人照顾半年。要说钱阿婆
的晚年生活也由女儿照料，应
该没什么问题了。可大儿子的
儿子，也就是大孙子前段时间
找上门来，说要结婚，没有房
子，想住到钱阿婆和老伴的房
子里，还想让钱阿婆把房子给
他，他保证以后给钱阿婆养老
送终。这套房子是产权房，产权
登记在钱阿婆和老伴两人名
下，老伴过世后，钱阿婆就委托
两个女儿把这套房子出租了，
所得的租金用来补贴钱阿婆的
日常生活之需。钱阿婆心里不

想把房子给大孙子，因为当年
大儿子过世后，有一笔补偿款，
钱阿婆和老伴都没有要，留给
了大儿媳和大孙子。后来听说大
儿媳用这笔钱买了一套商品房，
所以大孙子是有房子结婚的。可
当钱阿婆和大孙子说了不同意
后，大孙子却说这套房子即使钱
阿婆不给他，他也有份额。

康恺律师对她遇到的问题
进行了法律分析，在老伴过世
后，这套房屋中属于老伴的份
额，可以依法继承。如果按法定
继承，孙子有权代位继承。

本报记者 江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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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新民法谭，既是您手中这
份沪上著名纸媒的法治类周
刊，又是新媒体时代您的“掌上
法律顾问”。

新民法谭已推出“房产律
师”和“婚姻律师”两个专栏，法
谭君邀请沪上多位知名律师，组
成栏目强大的顾问团，回答粉丝

在房产和婚姻方面的各类法律
问题。
本报读者如果有房产方面

的法律问题希望咨询律师，如
今也多了一个新渠道，可以扫
一扫，关注新民法谭微信公众
号，并给法谭君留言，律师会在

线免费提供法律服务。
法谭推出免费线上法律咨

询后，得到了谭粉与读者的大
力支持。接下来新民法谭将会
有更多的改变出现，希望大家
多多捧场，新民法谭就是您的
掌上法律顾问。

! ! ! !宋女士祖父母的老房子被征收
了，但家里也闹翻了。

被征收的老房子是公有住房，
原来的承租人是祖父，祖父母相继
因病过世后，承租人变更为了宋女
士的大伯，他们一家户口都迁了进
来。但大伯一家并不在这套房子里

居住。当初宋女士的父亲及其兄弟
姐妹也都在这里居住生活过，随着
成家立业，他们相继搬出了老房子。
宋女士的户口在祖父母还在世时，
就迁了进来，而且她也一直和祖父
母一起居住在老房子里。祖父母过
世后，宋女士仍住在老房子处。后
来，宋女士结了婚，丈夫在婚前就有
一套婚房，宋女士才搬出了老房子。
这样，宋女士的大伯就把老房子出
租出去了。这次老房子被征收，家里
人都瞒着宋女士一家，宋女士是偶
遇了老邻居才知道了这件事。于是，
宋女士找了大伯，大伯说被征收的

房子是祖父母的，祖父母过世后，就
应由子女均分征收补偿款，征收的
事与宋女士没有关系。
无奈之下，宋女士将大伯告上

法庭，要求依法分割征收补偿款，其
中宋女士分得一定金额的补偿款。
庭审中，宋女士提供了大伯一家三
口曾经取得过福利分房的证据。
征收居住房屋的，被征收人取

得货币补偿款、产权调换房屋后，应
当负责安置房屋使用人；公有房屋
承租人所得的货币补偿款、产权调
换房屋归公有房屋承租人及其共同
居住人共有。共同居住人，是指作出

房屋征收决定时，在被征收房屋处
具有常住户口，并实际居住生活一
年以上（特殊情况除外），且本市无
其他住房或者虽有其他住房但居住
困难的人。本案中，老房子的原承租
人虽为宋女士的祖父，但本次征收
发生在祖父过世，且确定了新的承
租人之后，因此老房子的征收补偿
款不属于祖父母的遗产，不存在由
子女继承的问题。而且大伯的妻子
和女儿均曾获得过福利分房，不符
合老房子共同居住人的条件，不应
享有征收补偿利益。虽然大伯也曾
获得过福利分房，但鉴于他是老房

子的承租人，故其仍可享有老房子
的征收补偿利益。而宋女士在该房
屋中实际居住，在他处也无福利分
房，且户籍在老房子处，属于共同居
住人，理应取得征收补偿利益。法院
采纳了我方的观点，判决宋女士取
得一定金额的征收补偿款。

上海市申房律师事务所主任
孙洪林 律师

申房律师事务所

法律咨询热线#

!"#$%&'(%%%#

老房子被征收"补偿利益不是遗产

母亲的房产份额如何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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